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場地、設施與設備對外開放使用作業要點 

94.06 第一次修正通過 

99.09 第二次修正通過 

103年 6月 30日校務會議修訂 

108年 2月 20日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 2月 1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依據： 

(一) 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六十一條之規定辦理。 

(二) 依教育部頒佈「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提供場地設施辦理甄選及推廣教

育等收支管理作業規定」之規定辦理。 

(三) 依教育部頒佈「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設施開放及管理辦法」

之規定辦理。 

二、 目的： 

使學校與社區相結合，促進人民休閒生活，加強推展社會教育。 

三、 提供使用原則： 

(一) 符合原場地、設施與設備之用途。 

(二) 不影響學校教學活動及師生安全，並符合下列條件者： 

1．屬於合法之文教運動活動。 

2．機關團體之慶典，符合政令宣導之集會(訓)活動。 

3．各種合法之考試測驗考場。 

4．各種考試之各校休息場所。 

四、 提供使用時間： 

(一) 自上午八時起至下午九時止，以非上課日為原則。 

(二) 若以場為單位，每場以 3小時為單位，不足 3小時以 3小時計。 

五、 提供使用對象： 

以有組織的團隊使用為原則，由團隊負責人與本校研商使用事宜，並對

本校負全責。 



六、 提供使用場地及收費標準： 

 

場所名稱 場地使用費 冷氣使用費 清潔費 備註 

禮堂 14,000 元/場 4,000 元/場 2,000 元/場  

視聽教室 10,000 元/場 4,000 元/場 2,000 元/場  

第一會議室 8,000 元/半天 1,000 元/半天 500 元/半天  

海洋會議室 8,000 元/半天 1,000 元/半天 500 元/半天  

簡報室 6,000 元/半天 1,000 元/半天 500 元/半天  

討論室 1 4,000 元/半天 500 元/半天 500 元/半天  

討論室 2 4,000 元/半天 500 元/半天 500 元/半天  

普通教室 500 元/半天 500 元/半天 500 元/半天  

電腦教室 4,000 元/場 500 元/場 500 元/場  

門市服務教室 4,000 元/場 500 元/場 500 元/場  

攝影教室 4,000 元/場 500 元/場 500 元/場  

飲調教室 5,000 元/場 500 元/場 500 元/場  

中餐教室 5,000 元/場 500 元/場 500 元/場  

烘焙教室 5,000 元/場 500 元/場 500 元/場  

田徑場 3,000 元/場  1,000 元/場  

籃球場(A、B 區) 500 元/半天 
 500 元/半天 A 區：操場旁室外

球場 

B 區：水交社室外

球場 

排球場(A、B 區) 500 元/半天 
 500 元/半天 

其他場所 議價 議價 議價  

說明：1.「場地使用費」為基本費用；「冷氣使用費」如不使用冷氣則不收取。 

2. 使用單位如為公家機關、學校單位或社會團體，則視合作機制給予

折扣優待或斟酌免收。 



七、 申請手續： 

借用單位應於二週前備函並填妥申請書，經本校同意後，於使用一週前

派員至出納組繳納保證金。場所及設備使用完畢經本校有關單位及總務

處點收無誤後保證金無息退還。 

八、 場地使用注意事項： 

(一) 為維護校園安全與安寧，校內一律嚴禁燃放鞭炮及煙火。 

(二) 禁止商業性活動，並不得有違善良風俗及公共秩序之行為。 

(三) 場地經核定借用後不得私自轉借或變更活動性質及內容。 

(四) 場地佈置由借用單位自行負責，於使用完畢後儘速復原，保持場內

清潔，並負責清運活動所造成之垃圾。 

(五) 使用單位應遵守活動場地內之相關告示及管理人員之指導。 

(六) 未經本校同意，不得自行配接電源或信號管線，移動場內設備或任

意張貼海報，破壞牆面、布幕、地板等設施。 

(七) 活動期間如遇空襲、停電、天災及人力不可抗拒之因素，借用單位

應負責人員疏散，採取安全避難措施，本校不負責賠償責任。 

(八) 經本校同意借用之場地，如遇特殊情況不便外借時，得通知借用單

位暫停使用或變更使用日期、地點。 

九、 罰則： 

(一) 如有損毀建築設施及財物時，應負修復或按時價賠償之，並於活動

結束後三日(含)內完成，否則本校得動用保證金僱工處理或賠償，

如有不足時，借用單位須補繳差額。 

(二) 借用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校即可停止繼續使用，繳納費用(含

保證金)概不退還，並依法報請相關單位處理。 

1． 違反國家政策或法令者。 

2． 違反社會善良風氣者。 

3． 有不利社會秩序者。 

十、本管理辦法提本校行政會報討論，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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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活動場地借(租)用申請表 

借用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起至     年    月    日    時止   

計    日     小時 

使用單位名稱 

負責人 

 

聯絡人  

聯絡電話  

聯絡 E-Mail  

舉辦活動內容 

(請勾選) 

□1.文教運動活動 □2.上課、研習、考試  

□3.政令宣導集會活動          □4.社會公益活動  

□5. 其他                 

參加活動人數  

借(租)用場地 

(請勾選) 

□1.禮堂    □2.________會議室  □3.視聽教室 

□4.普通教室□5.簡報室          □6.其他                 

繳交費用 

1.場地使用費$_______、冷氣使用費$______及清潔費$_____，合計總費

用$__________(繳入本校公庫)。 

2.保證金$_________(事後無息退還) 

庶務組 

總務主任  校長  承辦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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